附件3.5：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姓名：
住所地：

受托人名称：        身份证号（执业律师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受托人就其向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登记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以及参加债权人会议，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为处理相关事宜。上述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如下：
代为登记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递交申报材料并受领回执；
书面或口头向预重整管理人陈述委托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代为与预重整管理人联系，签署有关文件；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与表决并发表意见；
受领债权分配等。
代为处理本案其他相关事宜。

                   委托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附：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各一份，受托人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一份，受托人为律师的还需提供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委托人应当在以上资料上加盖鲜章/签字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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